


①视唱 100 分；②器乐演奏 400 分【自选一条音阶及琶音（三个

升降号以内、两个八度以上的自然大调或和声小调）；演奏练习曲一首，

车尔尼 299 练习曲或同等以上程度练习曲；演奏流行风格的乐曲一首。

曲目自选，背谱演奏，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】。

视唱科目考试范围：调号范围在一个升降号以内，含常见节拍与

节奏型的单声部曲调。采用首调唱名法、固定唱名法均可。

音乐表演各专业（考试类型 1-7）：总分满分均为 400 分。“视唱”

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不计入总分，在专业划线时单独划定该科单

科成绩的合格线。

（二）舞蹈类专业

8.舞蹈表演（中国古典舞表演）

①模仿 100 分；②中国古典舞剧目表演 200 分（时长 3 分钟内）。

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。

注：不得穿戴与考试无关的头饰、配饰等装饰物；剧目表演自备

伴奏音乐，考试时如遇伴奏音频无法播放的情况，考生须做无伴奏表

演。

9.舞蹈表演（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）

①模仿 100 分；②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表演 200 分（时长 3 分钟

内）。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。

注：不得穿戴与考试无关的头饰、配饰等装饰物；剧目表演自备

伴奏音乐，考试时如遇伴奏音频无法播放的情况，考生须做无伴奏表

演。

（三）表演、播音与主持艺术

10.表演专业：①语言（自备作品脱稿考查：诗歌、寓言、小说片

段、散文或台词独白等任选一种体裁一篇）；②声乐（自备歌曲一首：

美声、民族、通俗、原生态唱法不限。注：无伴奏清唱）；③形体（舞

蹈、武术、体操戏曲身段等不限，自由展示。注：默唱旋律、默念节

奏节拍舞蹈或动作）。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

300 分。

11.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：①朗诵（自备作品脱稿朗诵：现代诗歌、




